屯昌县职称申报材料公示
证  明
我单位    同志是已聘（在编、在岗或外聘）专业技术人员，其申报2024年度制药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技术员/助理工程师/工程师职称的所有材料已经本单位审查，所述各项内容完全属实，并于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我单位经（会议、墙报）公开展示，公示结果无异议。

公示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

公示地点： 

公示结果：申报材料经公示反映真实可信，无异议。

此证。
人事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单位领导（签字）：

单      位（公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未提交此件证明，评审办事机构不得受理送评。
